
私立磐石高級中學115學年度高一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

壹、目    的：鼓勵優秀學生進入本校就讀，激發潛能，考取國立大學院校。 

貳、依    據：依本校獎學金實施計劃辦理。 

參、申請時間：招生額滿為止。 

肆、辦    法： 

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達下列等級及總分標準者(兩者兼具)，依表列方式發放獎學金 

會考等級 
會考 

總分 

發  放  方  式 

備      註 第 一 年 

（入學獎學金） 

第二、三年共四學期 

（在學獎學金） 

五科 A++以上 30 
壹拾貳萬元 

（每學期陸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十六分之ㄧ 

（每學期陸萬元） 
1.政府每學期免學費補

助，另行頒發。 

2.第二、三年成績未達

指定標準者，依序向

下發放獎學金。 

3.記過(未銷過者)、記

大過以上者取消當學

期獎學金資格。 

五科 A+以上 30 
壹拾萬元 

（每學期伍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十六分之ㄧ 

（每學期伍萬元） 

四科 A+及一科 A 30 
捌萬元 

（每學期肆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十二分之ㄧ 

（每學期肆萬元） 

三科 A+及 

二科 A以上 
30 

陸萬元 

（每學期叁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十分之ㄧ 

（每學期叁萬元） 

二科 A+及 

三科 A以上 
30 

伍萬元 

（每學期貳萬伍仟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八分之ㄧ 

（每學期貳萬伍仟元） 

一科 A+及 

四科 A以上 
30 

肆萬元 

（每學期貳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六分之一 

（每學期貳萬元） 

※若達左列此四項成績

標準就讀本校職業科

則發放每學期貳萬元

獎學金 
五科 A以上 30 

叁萬元 

（每學期壹萬伍仟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五分之一 

（每學期壹萬伍仟元） 

四科 A及 

一科 B以上 
28 

貳萬肆仟元 

（每學期壹萬貳仟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四分之一 

（每學期壹萬貳仟元） 

三科 A及 

二科 B+以上 
26 

貳萬元 

（每學期壹萬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三分之一 

（每學期壹萬元） 

二科 A及 

三科 B++以上 
24 

壹萬陸仟元 

（每學期捌仟元） 

成績名列班上前二分之一 

（每學期捌仟元） 

※若達左列此項成績標
準就讀本校職業科則發
放每學期壹萬捌仟元獎

學金 

伍、適用期間：本辦法適用115學年度入學高中職新生。 

陸、本經費由由學校預算及家長捐贈經費支付。 

柒、本辦法招生委員會議通過，經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